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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一、目的和依据  

为规范深圳市坪山区咸水湖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房屋搬迁

行为，维护和增进社会公共利益，推进城市规划的实施，保障被

搬迁人的合法权益，根据《深圳市土地房屋补偿指引》（深规划

资源〔2024〕896 号）（以下简称《补偿指引》）、《关于推进

补偿安置多元化实施房票安置的指引（试行）》（深建字〔2024〕

313 号）、《坪山区人民政府关于报送坪山区 2025 年城中村改造

计划的函》、《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关于印发〈深圳市 2025 年

度城市更新（城中村改造）计划〉的通知》（深建字〔2025〕71

号）、《深圳市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试行）》（深府令第

342 号）（以下简称“342 号文”）、《关于积极稳步推进城中

村改造的实施意见》（2024）（以下简称《意见》）、《深圳市

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房屋征收补偿机制的若干意见》（深府

函〔2016〕306 号）（以下简称《若干意见》）、《深圳经济特

区处理历史遗留违法私房若干规定》《深圳经济特区处理历史遗

留生产经营性违法建筑若干规定》（下称“两规”）、《深圳市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违法建筑的

处理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及《土地整备局关于坪山区房

屋征收补偿政策相关事宜的通知》（深坪土整〔2017〕327 号）

（部分）（以下简称“通知”）、《深圳市拆除新建类城中村改

造项目合作单位服务费用核算指引》（深建字〔2025〕49 号）（以

下简称“服务费用核算指引”）等相关政策规定，结合本项目的

实际情况，制定本项目房屋搬迁补偿方案（以下简称“本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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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改造范围  

本次改造范围为《深圳市坪山区咸水湖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

红线图》确定的一期范围。  

三、实施单位  

深圳市坪山区石井街道办事处是本项目的房屋搬迁实施单

位，负责办理搬迁补偿工作具体事宜。  

四、适用范围  

本方案仅适用于深圳市坪山区咸水湖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

一期搬迁范围内的搬迁补偿工作。  

五、搬迁补偿方式  

根据《补偿指引》第二条规定，项目实施涉及的土地及房屋

价值补偿可采用产权调换、货币补偿、产权调换与货币补偿相结

合的方式实施。结合《关于推进补偿安置多元化实施房票安置的

指引（试行）》，本项目补偿方式已确定为房票安置、货币补偿、

房票安置与货币补偿相结合的方式。  

房票是被搬迁人土地及房屋补偿权益货币量化后，由房票核

发主体出具给被搬迁人购置房屋的结算凭证。具体如下：  

1.房票由票面金额和优惠政策构成，票面金额包括基础金

额、奖励金额。 

2.基础金额包含土地及房屋价值补偿、其他补偿补助、搬迁

奖励三部分，依据实际签订的搬迁补偿协议确定。其中，房屋价

值补偿依据《补偿方案》中货币补偿标准，根据每户被搬迁人经

核定的建筑面积分段核算。土地价值补偿按照《补偿指引》确定

的产权调换面积，按照同功能产权调换前房屋评估价格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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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被搬迁人选择房票安置并于房票核发后 12 个月内使用房

票购房的，可给予一定的奖励。房票奖励金额结合一年期人民币

定期存款利率等因素，按照以下公式确定： 

奖励金额=基础金额×2%+基础金额×1.5%×N/360 

其中，N 为自核发房票之日起至房票持有人使用房票购房之

日累计天数，含房票核发日和房票使用日。 

4.使用期限。房票使用期限自房票核发之日起计算，有效期

24 个月。房票可多次使用，使用金额按基础金额和奖励金额比例

分摊计算。逾期未使用或逾期房票金额有结余的，房票持有人可

向房票核发主体申请兑换为现金。逾期未使用的，按已签订搬迁

补偿协议中约定的放弃房票安置对应货币补偿金额兑换为现金；

使用后房票票面金额结余的，房票到期后依照货币补偿金额按比

例扣除奖励金额后兑换为现金。 

六、搬迁补偿内容  

土地房屋补偿包括土地及房屋价值补偿、其他补偿补助（包

含构筑（附属）物、青苗、花木补偿费、室内自行装修装饰补偿

费、搬迁费、临时安置费、停产停业补偿费、擅改经营性用途适

当补偿等）、搬迁奖励三部分。  

七、不予补偿的情形  

（一）对已存在违法建筑行政处罚记录的房屋按照行政处罚

决定执行，不予补偿。  

（二）自本项目补偿方案发布之日起，因下列行为导致增加

房屋搬迁补偿费用的，对增加部分将不予补偿。  

1.新建、改建、扩建、装修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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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改变房屋和土地用途； 

3.已依法取得建房批准文件但尚未建造完毕的房屋的续建； 

4.新签订租赁期限截止日在补偿方案发布之日起 1 年以后的

房屋租赁合同； 

5.除婚姻、出生、回国、军人退伍转业、刑满释放等必须办

理户口迁入、分户之外的其他户口迁入和分户； 

6.以被搬迁房屋为注册地址办理工商注册登记、变更手续； 

7.其他不当增加补偿费用的行为。 

八、价值时点  

本项目的价值时点为补偿方案发布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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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项目概况 

一、项目背景  

2025 年 3 月 24 日，市政府会议提出，要积极推动坪山咸水

湖等城中村改造项目房票安置。  

2025 年 3 月 28 日，市住建局印发《深圳市 2025 年度城市更

新（城中村改造）计划》，将咸水湖项目纳入 2025 年拆除新建

类城中村改造计划。 

二、项目位置及范围  

坪山区咸水湖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位于深圳市坪山区石井

街道，东临吉井路，南临金田路，西接田地农业科技园，北至坪

山河蓝线控制区。根据深圳市坪山区咸水湖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

确定的红线范围作为本项目的搬迁范围。  

根据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坪山管理局及石井街道办事处核

查土地权属情况，本项目搬迁范围涉及土地面积为 122,504.58

平方米，其中未完善征转手续用地 103,157.86 平方米，国有已

出让用地 235.55 平方米，非农建设用地 3,742.90 平方米，已征

转用地 15,247.46 平方米。 

坪山区咸水湖项目现状权属情况一览表  
类别  宗地号  用地面积（平方米）  比例  

国有已出让用地  G13307-8045 235.55 0.19% 

已征转用地  — 15,247.46 12.45% 

非农建设用地  
G13307-99 1,715.13 1.40% 

G13307-100 2,027.77 1.66% 

两规用地  G13307-0195 120.81 0.10% 

小计  19,346.72 15.79% 

未完善征转手续用地  103,157.86 84.21% 

合计  122,504.58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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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土地权属情况分布图  

三、项目（一期）搬迁规模  

（一）土地情况 

项目（一期）范围内，被搬迁房屋呈零星散状分布，非成片

分 布 ， 经 初 步 核 实 确 认 ， 所 涉 范 围 内 房 屋 基 底 面 积 合 计 为

6,375.17 平方米，均位于未完善征转手续的用地范围内。 

（二）房屋情况 

本项目（一期）范围内永久性建筑物共 41 栋（单一类型为

住宅的 6 栋，单一类型为祖屋的 28 栋，其他为住宅类和祖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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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的为 7 栋），现状建筑面积共 10,547.91 平方米、部分坍塌

祖屋水平投影面积合计为 239.92 平方米。详见下表： 

坪山区咸水湖项目（一期）建筑物汇总表  

类型  建筑面积（平方米）  
部分坍塌祖屋  

水平投影面积（平方米） 
备注  

住宅类  2,599.64 —— 
含擅改商面积

423.92 平方米  

祖屋  7,948.27 239.92  

合计  10,547.91 239.92  

 

咸水湖项目（一期） 41 栋分布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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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历史文物及古树名木 

为落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在城市更新和土地整备中  

进一步加强历史文化资源和古树名木保护的通知》中关于“各区  

需严格落实国家及省、市关于历史文化资源和古树名木保护的法

律、法规、文件及我市城市更新和土地整备政策中相关规定及要  

求，于年底前完成城市更新、土地整备中涉及历史文化保护资源  

和古树名木保护的自查自纠工作”的要求，本方案对项目范围内历

史文化资源和古树名木进行了核查。  

一、历史文化资源情况  

根据坪山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关于反馈《关于协助核查咸

水湖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范围公共设施信息情况的函》的复函

（2025 年 7 月 4 日）及《关于商请明确咸水湖片区不可移动文物

范围的函》的复函（2025 年 10 月 20 日），该项目用地范围内涉

及我区已公布的不可移动文物共 5 处，分别为石井刘氏炮楼院、

石井刘氏宗祠、石井刘氏振凤公祠、石井下屋刘氏宗祠、井子吓

彭氏围屋。 

二、古树名木情况  

根据《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坪山管理局关于反馈核查咸水湖

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范围土地信息的函》（深规划资源坪函

〔2025〕1222 号），该用地范围未涉及湿地、林地、天然林地、

自然保护地、古树名木、古树后续资源及古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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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搬迁补偿标准 

根据《深圳市土地房屋补偿指引》（深规划资源〔2024〕896

号）确定搬迁补偿标准。本方案补偿单价依据项目评估报告最终

确定。 

一、土地补偿  

（一）未完善征（转）地补偿手续的用地  

项目按计划分一、二期进行改造，扣除地上房屋基底面积及

未开发建设宅基地后的未完善征（转）地补偿手续的用地将在第

二期进行集中补偿。 

（二）未建宅基地补偿  

1.属于原村民未开发建设的宅基地 

属于原村民未开发建设的宅基地的空地，每宗宅基地面积大

于等于 100 平方米的，以建筑面积 480 平方米的标准，按照 100%

住宅用地基准地价给予原村民货币补偿。 

宅基地面积小于 100 平方米的，依照该宗宅基地面积占 100

平方米的比例，等比例确定建筑面积补偿标准，按照 100%住宅用

地基准地价给予原村民货币补偿。 

宅基地宗数、面积的核算，须以相关原始凭证为依据，不得

擅自拆分。 

2.属于非原村民占有使用的未开发宅基地 

合法部分补偿标准参照上述“第（1）条”原村民未开发建

设的宅基地补偿标准实施。合法部分以提交的《建设用地规划许

可证》、《居民（私人）新建住宅用地批准通知书》等可证明其

来源合法的相关资料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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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房屋价值补偿  

（一）房屋标定价格 

参照《补偿指引》，根据市场评估和坪山区类似项目补偿规

定或惯例，房屋补偿标定价格由评估公司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

（GB/T50291-2015）、《深圳市历史遗留私房征收估价技术规则

（试行）》的通知（深估协字〔2018〕9 号）、《房地产估价技

术指引》（SZDB/Z 273-2017）考虑房屋新旧程度、建筑结构、

层高、建筑外观等修正因素进行评定估算，房屋补偿标定价格为

15,500 元/平方米。 

住宅以 15,500 元/平方米为标定价，按被搬迁改造范围内房

屋实物状况，考虑房屋新旧程度等修正因素，以平均水平进行修

正，确定按 0.88 修正系数修正后的价格作为本次补偿的固化价

格，经计算，本次补偿的固化价格为 13,640 元/平方米。 

祖屋以 15,500 元/平方米标定价，按被搬迁改造范围内房屋

实物状况，考虑房屋新旧程度等修正因素，以平均水平进行修正，

确定按 0.70 修正系数修正后的价格作为本次补偿的固化价格，

经计算，本次补偿的固化价格为 10,850 元/平方米。祖屋按被搬

迁房屋价值的 1.5 倍进行货币补偿。 

（二）未完善征（转）地补偿手续土地上房屋 

1.祖屋 

(1)房屋结构完整的祖屋 



 

 12 
 
 

根据《补偿指引》，祖屋按照被搬迁房屋价值的 1.5 倍进行

货币补偿。 

根据《若干意见》，祖屋的认定参照深圳市旧屋村认定的相

关规定执行，征收原村民所建的祖屋，按照不超过被搬迁房屋价

值的 1.5 倍进行货币补偿。被搬迁祖屋属于原村民唯一住房且符

合“一户一栋”情况，以建筑面积 480 平方米的标准按照被搬迁

房屋的价值进行补偿。 

计算公式：建筑面积 480 平方米×祖屋补偿价格－未建足 480

平方米差额部分×房屋建造成本 4,500 元/平方米 

（2）其他类型祖屋 

①部分坍塌的祖屋 

从房屋墙体痕迹可证明其原基底面积和层数的，按原面积和

原层数进行货币补偿；无法证明原面积的补偿标准按照“（二）

未建宅基地补偿”原村民未开发建设的宅基地补偿标准进行补

偿。 

②完全坍塌祖屋  

完全坍塌祖屋的补偿标准按照“（二）未建宅基地补偿”原

村民未开发建设的宅基地补偿标准进行补偿。 

2.已经产权登记的房屋 

住宅类：商品性质的，按照被搬迁房屋的价值进行货币补偿；

非商品性质的，按照被搬迁房屋的价值扣减 10%的基准地价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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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补偿。 

生产经营性、商业办公类：商品性质的，按照被搬迁房屋的

价值进行货币补偿；非商品性质的，按照被搬迁房屋的价值扣减

10%的基准地价进行货币补偿。 

3.未经产权登记的房屋 

《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农村城市化历史遗

留违法建筑的处理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实施之前建成的： 

住宅类： 

（1）原村民符合“一户”认定的房屋 

①“一户一栋”房屋建筑面积不超过 480 平方米的部分，按

被搬迁房屋的价值-10%基准地价，进行货币补偿。 

②被搬迁住宅属于原村民唯一住房且符合“一户一栋”情况，

以建筑面积 480 平方米的标准，按被搬迁房屋的价值-10%基准地

价，进行货币补偿。 

计算公式：建筑面积 480 平方米×补偿价格-未建足 480 平方

米差额部分×房屋建造成本 4,500 元/平方米 

③“一户一栋”房屋建筑面积超过 480 平方米的部分，按被

搬迁房屋的价值-20 元/平方米罚款-1 倍基准地价，进行货币补

偿。 

④多栋部分每栋建筑面积不超过 150 平方米的部分，按被搬

迁房屋的价值-50 元/平方米罚款-1 倍基准地价进行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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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多栋部分每栋建筑面积超过 150 平方米的部分，按被搬迁

房屋的价值-100 元/平方米罚款-2 倍基准地价，进行货币补偿。 

（2）原村民不符合“一户”认定的房屋 

①每栋建筑面积不超过 150 平方米的部分，选择货币补偿的，

按被搬迁房屋的价值-50 元/平方米罚款-1 倍基准地价进行补偿。 

②每栋建筑面积超过 150 平方米的部分，按被搬迁房屋的价

值-100 元/平方米罚款-2 倍基准地价，进行货币补偿。 

（3）非原村民的房屋 

①每栋建筑面积不超过 150 平方米的部分，选择货币补偿的，

按被搬迁房屋的价值-50 元/平方米罚款-1 倍基准地价进行货币

补偿。 

②每栋建筑面积超过 150 平方米的部分，按被搬迁房屋的价

值-100 元/平方米罚款-2 倍基准地价，进行货币补偿。 

（4）一栋多户共同申报的房屋 

一栋多户共同申报，按以下情形进行补偿： 

依据《深圳市土地房屋补偿指引》，按照“核总量、控上限、

分类核定”的原则，基于共同申报权利人各自分配的面积比例，

进行货币补偿核算。 

①符合“一户一栋”政策的两户及以上原村民共同申报：共

享指标上限 480 平方米（不超过 480 平方米），按被搬迁房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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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10%基准地价；共享指标上限 480 平方米（超过 480 平方米），

按被搬迁房屋的价值-20 元/平方米罚款-1 倍基准地价。 

②符合“一户一栋”政策的原村民与非原村民共同申报：原

村民指标上限 480 平方米，非原村民指标上限 150 平方米，合并

共享指标上限 480 平方米，按各自对应的补偿标准进行补偿。 

③两户及以上非原村民共同申报：共享指标上限 150 平方米

（不超过 150 平方米），按被搬迁房屋的价值-50 元/平方米罚款

-1 倍基准地价；共享指标上限 150 平方米（超过 150 平方米），

按被搬迁房屋的价值-100 元/平方米罚款-2 倍基准地价。 

三、其他补偿补助  

（一）构筑（附属）物  

对房屋以外的构筑（附属）物货币补偿的金额，由搬迁当事

人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可以委托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以重置

价评估确定。  

（二）青苗、花木  

根据《坪山新区处理城市化土地转制遗留问题工作领导小组

2016 年第 1 次工作会议纪要》（深坪转地纪要〔2016〕1 号），

青苗、花木补偿标准按照《深圳市征用土地实施办法》（深府

〔2002〕121 号）规定执行。 

1.苗圃、花木场、风景树、古树等原则上只补偿搬迁费，搬

迁费按市场价格评估； 

2.房前屋后零星种植、其他特殊情况确实无法搬迁的绿化部

分，可以按市场评估价进行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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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室内自行装修装饰  

根据《补偿指引》附表 5《其他补偿补助指引》有关标准补

偿。  

1.按被搬迁房屋本体的建筑面积计算搬迁房屋室内自行装

修装饰补偿费补偿，考虑项目涉及的物业类型、装修特点，祖屋

按 150 元/平方米、住宅类按 600 元 /平方米、商业类（含擅改商）

按 800 元 /平方米，若被搬迁人对标准有异议的，可提出书面申请，

按照评估确定的重置成新价给予货币补偿。 

序号  类型  室内自行装修装饰费  

1 祖屋 150 元/平方米  

2 住宅类 600 元/平方米  

3 商业类（含擅改商） 800 元/平方米  

（四）未封闭或半封闭的凹（凸）阳台、柱廊、走廊、檐廊

和滴水  

1.未封闭或半封闭的凹（凸）阳台、柱廊和走廊，按其水平

投影面积，在扣减建造成本 400 元/平方米及相关地价罚款后，

按市场评估价给予货币补偿。 

2.檐廊 

按其水平投影面积，在扣减建造成本 600 元/平方米及相关

地价罚款后，按市场评估价给予货币补偿。 

3.滴水 

按全面积给予重置价补偿，此处的重置价是指滴水所在房屋

的重置价。  

（五）搬迁费 

1.按被搬迁房屋本体的建筑面积计算，参照以下标准给予搬

迁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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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型  搬迁费  

1 
住宅类房屋（含宿舍、公寓、工业配

套宿舍）、祖屋  
40 元/平方米 

2 厂房 40 元/平方米 

3 办公 40 元/平方米 

4 商业（含擅改商）  60 元/平方米 

2.砖墙铁皮顶、简易房等结构稳固的构筑（附属）物内确实

存在设备及物品需要搬迁的，搬迁费按照评估确定的搬迁费进行

货币补偿。 

3.若被搬迁人对标准有异议的，可提出书面申请按照评估确

定的搬迁费用进行货币补偿。不能搬迁或者拆除后无法恢复使用

的，按评估确定的重置成新价进行买断补偿。 

4.对非政府投资的市政公共设施、管线，搬迁后给予还建且

产权仍归原投资单位的，不予另行补偿。 

5.实行货币补偿（含房票补偿）的，按上述标准给予一次搬

迁费用，并一次付清。 

（六）临时安置费  

1.实行货币补偿（含房票补偿）的，给予 3 个月市场租金的

临时安置费。 

考虑项目涉及的物业类型、市场情况，住宅类房屋、祖屋租

金为 25 元/平方米·月，商业类租金为 60 元/平方米·月。 

（七）停产、停业补偿费  

经搬迁人核实，因搬迁引起停产、停业的，给予停产停业补

偿费。按照下列情形及相应标准支付：  

1.能提供与补偿方案发布之日前间隔 3 个月以上时间有登

记、备案凭证的房屋租赁合同的住宅房屋、祖屋，按市场租金给

予 6 个月的一次性租赁经营损失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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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登记、备案凭证的房屋租赁合同（包含与补偿方案发布之

日前间隔 3 个月以内时间的情形）的出租住宅房屋、祖屋，不给

予租赁经营损失补偿。 

2.搬迁合法经营性房屋引起停产、停业的，根据被搬迁房屋

的区位和使用性质，按照下列标准给予一次性停产、停业补偿费： 

能依据完税证明提供利润标准的，给予 6 个月税后利润补偿；

不能提供利润标准的，按上年度同行业月平均税后利润额计算或

者按同类房屋市场租金，给予 6 个月的补偿。 

3.给予停产停业补偿费的经营性房屋，应同时符合以下条

件： 

（1）被搬迁房屋用途经确认为生产经营性房屋或为擅改商

业房屋； 

（2）有与被搬迁房屋同一地址的《工商营业执照》《税务

登记证》等经认可的相关经营性证明文件。 

序号  类型  市场租金标准  

1 住宅类、祖屋  25元 /平方米·月  

2 一楼商业（含擅改商）  60元 /平方米·月  

3 2层及以上楼层商业（含擅改商）  25元 /平方米·月  

注：其他类型按照评估确定的市场租金进行货币补偿。  

 

（八）擅改经营性用途适当补偿  

非经营性用途或者工业用途房屋，未经规划国土部门批准擅

自改为经营性用途，但已依法取得工商营业执照或能提供经营佐

证材料（水费、电费、卫生费等）的，除按照原用途予以补偿外

的适当补偿标准： 

1.能提供与本项目价值时点间隔 3 年以上的工商营业执照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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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佐证的，补偿：（现经营性用途房屋租赁市场租金－原用途

房屋租赁市场租金）×擅改部分建筑面积×36 个月（即 3 年）。 

2.能提供与本项目价值时点间隔不到 3 年的工商营业执照或

经营佐证的，补偿：（现经营性用途房屋租赁市场租金－原用途

房屋租赁市场租金）×擅改部分建筑面积×间隔月份（不足 1 个

月的按 1 个月计算）。 

四、搬迁奖励  

被搬迁人在所规定的时限内签订补偿协议、按时搬迁交付房

屋及选择房票安置的，区分不同情形给予不同的奖励。搬迁奖励

计算基数为土地及房屋价值补偿和其他补偿补助，最高奖励金额

为上述补偿总额的 5%，具体奖励标准按以下执行： 

（一）按时签约奖励及搬迁交付房屋奖励 

正式启动签约之日起 10 日内（含 10 日）签订协议且完成搬

迁交付房屋的，给予 3.5%的签约奖励。 

正式启动签约之日起 10 日以上完成签约且交付房屋的，不

给予奖励。 

（二）房票安置奖励 

（1）被搬迁人选择房票安置的，在可获得按时签约、按时

搬迁交付奖励（如有）基础上额外给予 1.5%的房票安置奖励。 

（2）被搬迁人选择房票安置与货币补偿相结合的补偿方式

的，房票安置奖励金额按被搬迁人选择作为房票部分的金额的

1.5%进行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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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若被搬迁人逾期未使用房票或房票已使用但存在结余

的，对于逾期未使用的房票，在兑换为现金时，上述选择房票安

置的搬迁奖励 1.5%需予以扣除；对于已使用但存在结余的房票，

到期后将根据土地及房屋价值补偿和其他补偿补助金额使用情

况按比例扣除奖励金额后兑换为现金。 

 

咸水湖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搬迁奖励方案  

奖励金时段  签约及交付房屋日期  奖励比例（ %）  

1 正式启动签约之日起 10 日内（含 10 日） 3.5% 

2 正式启动签约之日起 10 日以上  不予奖励  

3 房票安置奖励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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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资金概算方案 

资金概算方案包括土地及房屋价值补偿、其他补偿补助（包

含搬迁、临时安置、停产停业、其他地上附着物、未经批准改为

经营性用途、室内自行装饰装修等）、搬迁奖励、其他费用、房

票奖励五部分。  

一、土地及房屋价值补偿  

根据本方案的有关规定，结合项目实际情况所作假设，经测

算本项目土地及房屋价值补偿共计 17,875.01 万元。计算过程如

下：  

（一）土地补偿费  

1.未完善征（转）地补偿手续的用地 

项目按计划分一、二期进行改造，一期补偿方案仅对本期房

屋按房地一体的补偿价值予以补偿，扣除地上房屋基底面积及未

开发建设宅基地后的未完善征（转）地补偿手续的用地将在第二

期进行集中补偿。 

（二）永久性房屋补偿费  

1.概算假设 

假设被搬迁房屋确权用途均为前期核查资料显示的现状用

途，为祖屋、住宅及住宅（擅改商）。 

2.永久性房屋补偿资金概算 

（1）住宅类房屋 

按被搬迁房屋市场评估价进行补偿，本次测算项目范围内的

住宅类物业的市场评估价标定为 15,500 元 /平方米，按被搬迁改

造范围内房屋实物状况，考虑房屋新旧程度等修正因素，以平均

水平进行修正，确定按 0.88 修正系数修正后的价格作为本次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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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的固化价格，为 13,640 元/平方米。 

经测算永久性房屋补偿总额为 3,521.99 万元。具体详见《永

久性房屋资金概算统计表（住宅类）》。  

永久性房屋资金概算统计表（住宅类）  

序号  
项目  

范围  

物业  

类型  

建筑面积

（平方米） 

补偿单价  

（元 /平方米） 

货币补偿

总额  

（万元）  

备注  

1 
石井

街道  
住宅  2,599.64 13,548 3,521.99 

扣除 10%基准地

价（住宅 916）。 

合计   2,599.64 -- 3,521.99  

（2）祖屋 

本次测算项目范围内涉及的祖屋市场评估价标定以住宅市

场评估标定价 15,500 元/平方米，按被搬迁改造范围内房屋实物

状况，考虑房屋新旧程度等修正因素，以平均水平进行修正，确

定按 0.70 修正系数修正后的价格作为本次补偿的固化价格，即

为 10,850 元/平方米。祖屋按被搬迁房屋价值的 1.5 倍进行货币

补偿（16,275 元/平方米）。 

经测算祖屋补偿总额为 14,353.02 万元。具体详见《永久性

房屋资金概算统计表（祖屋）》。  

永久性房屋资金概算统计表（祖屋）  

序

号  

项目

范围  

物业

类型  

现状面积

（平方米） 

补偿面积（平

方米）  

补偿单价（元

/平方米）  

货币补偿总

额（万元）  
备注  

1 
石井

街道  

祖屋  7948.27 8,579.14  16,275  13,962.55 -- 

2 
坍塌

祖屋  
239.92 239.92  16,275  390.47 -- 

合计  8,188.19 8,819.06 -- 14,353.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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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他补偿补助  

根据本方案的有关规定，结合项目实际情况所作假设，经测

算本项目其他补偿补助共计 1,003.56 万元。计算过程如下：  

（一）构筑（附属）物   

对房屋以外的构筑（附属）物货币补偿的金额，由搬迁当事

人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可以委托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以重置

价评估确定。  

构筑（附属）物补偿总额为 350.33 万元。具体详见《构筑

（附属）物资金概算统计表》。  

《构筑（附属）物资金概算统计表》  

序号  
项目

范围  
物业类型  

工程量  

（平方米） 

评估单价  

（元 /平方米） 

货币补偿总

额（万元）  
备注  

1 石井

街道  

砖墙铁皮顶、简易房

等构筑（附属）物  
630.65 2,000 126.13  —— 

2 其他构筑（附属）物  4,484.02 500 224.20  -- 

合计  5,114.67 - 350.33 -- 

（二）青苗、花木补偿费  

根据青苗、花木清点情况，经初步测算，概算补偿总额为

178.75 万元。最终补偿金额以根据实际政策和实际情况确定的补

偿费用为准。  

（三）室内自行装修装饰补偿费  

根据《深圳市建筑装饰工程消耗量标准》《深圳市建筑装饰

工程综合价格》，考虑项目涉及的物业类型、装修特点，祖屋按

150 元 /平方米、住宅类按 600 元 /平方米、商业类（含擅改商）按

800 元 /平方米进行概算，其中祖屋建筑面积为 7,948.27 平方米，

住宅建筑面积为 2,175.72 平方米，住宅（擅改商）面积为 423.92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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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测算，本项目室内自行装修装饰补偿总额为 283.67 万元。

详见《室内自行装修装饰资金概算统计表》。  

室内自行装修装饰资金概算统计表  

序号  物业分类  工程量（平方米） 
概算单价  

（元 /平方米） 

概算总额

（万元）  
备注  

1 住宅  2,175.72 600 130.54   

2 住宅（擅改商）  423.92 800 33.91   

3 祖屋  7,948.27 150 119.22   

合计  10,547.91 -- 283.67   

（四）搬迁费  

按被搬迁房屋本体的建筑面积计算，住宅类房屋（含宿舍、

公寓、工业配套宿舍）、祖屋搬迁费补偿标准为 40 元 /平方米，

商业（含擅改商）搬迁费补偿标准为 60 元 /平方米。  

序号  物业分类  
工程量  

（平方米） 

概算单价  

（元 /平方米） 

概算总额  

（万元）  
备注  

1 住宅  2,175.72 40 8.70   

2 住宅（擅改商）  423.92 60 2.54   

3 祖屋  7,948.27 40 31.79   

合计  —— 10,547.91  —— 43.03   

（五）临时安置费  

根据本方案规定，实行货币补偿（含房票补偿）的，给予 3

个月市场租金的临时安置费。住宅类房屋、祖屋租金为 25 元 /平

方米·月，暂按前期核查建筑数据概算，实际补偿面积以相关部

门核定为准。  

序号  物业分类  
工程量（平

方米）  

概算单价（元 /

平方米）  

补偿时

间（月） 

概算总额  

（万元）  
备注  

1 住宅  2,599.64 25 3 19.50  

2 祖屋  7,948.27 25 3 5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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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0,547.91   79.11   

（六）停产停业补偿费  

根据本方案规定，按市场租金给予 6 个月的一次性租赁经营

损失补偿。祖屋、住宅类房屋租金为 25 元 /平方米·月，商业类

房屋租金为 60 元 /平方米·月。暂按前期核查建筑数据概算，实

际补偿面积以相关部门核定为准。  

项目分类  物业分类  
工程量（平

方米）  

补偿标准（元

/平方米）  

补助期

限（月） 

补偿金额

（万元）  
备注  

停产停业

补偿  

住宅  

（擅改商） 
423.92 60 6 15.26   

（七）擅改经营性用途适当补偿  

根据本方案规定，按以下方式进行补偿：（现经营性用途房

屋租赁市场租金 -原用途房屋租赁市场租金）×擅改部分建筑面积

×36 月（即 3 年）。  

住宅类房屋租金按 25 元 /平方米；商业类房屋租金按 60 元 /

平方米。暂按前期核查建筑数据概算，实际补偿面积以相关部门

核定为准。  

项目分类  物业分类  
工程量（平

方米）  

补偿标准（元

/平方米）  

补助期

限（月） 

补偿金额

（万元）  
备注  

擅改经营用

途补偿费  

住宅  

（擅改商）  
423.92 35 36 53.41   

三、搬迁奖励  

被搬迁人在规定的时限内签订补偿协议、按时搬迁交付房屋

及选择房票安置的，房屋搬迁部门应当区分不同情况给予不同的

奖励。具体奖励规则由房屋搬迁部门确定，奖励总金额不超过房

屋搬迁补偿协议确定的补偿金额的 5%。本次概算按上述（一）和

（二）项补偿费（即合计 18,878.57 万元）的 5%计提，经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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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搬迁奖励为 943.93 万元。 

四、其他费用  

依据“服务费用核算指引”，按土地及房屋进行货币补偿（含

房票补偿）、其他补偿补助以及搬迁奖励总和的 10%计提，经测

算，本项目其他费用为 1,982.25 万元。  

五、房票奖励金额  

依据《关于推进补偿安置多元化实施房票安置的指引（试

行）》进行全房票满奖励补偿资金概算。经测算，本项目房票奖

励金额为 693.79 万元。  

综上，若本项目按照房票安置、货币补偿、房票安置与货币

补偿相结合的方式实施，经测算，本项目搬迁资金概算总计为人

民币 22,498.54 万元，详见《深圳市坪山区咸水湖片区城中村改

造项目（一期）搬迁补偿资金概算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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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坪山区咸水湖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一期）  

搬迁补偿资金概算汇总表  

分类  
序

号  
项目名称  

工程量

(平方米 ) 

概算金额  
备注  

（万元）  

一、土

地及

房屋

补偿

价值  

1 

土地

补偿

费  

未完善征（转）

地补偿手续的

用地  

0.00  0.00  - 

2 房屋

补偿

费  

住宅  2,599.64  3,521.99  
住宅以 13,640 元 /平方米，扣除

10%基准地价  

3 祖屋  8,819.06  14,353.02  
祖屋以 10,850 元 /平方米补偿

固定单价，按 1.5 倍进行补偿； 

小计  —— 17,875.01  —— 

二、其

他补

偿补

助  

4 构筑（附属）物  —— 350.33  

砖墙铁皮顶、简易房等构筑（附

属）物按 2000 元 /平方米进行概

算，构筑（附属）物按 500 元 /

平方米进行概算  

5 青苗、花木补偿费   178.75  按房屋补偿费 1%概算  

6 
室内自行装修装饰

补偿费  
 283.67  

私宅和祖屋分别暂按 600 元 /平

方米和 150 元 /平方米进行概

算 ,商业按 800 元 /平方米  

7 搬迁费   43.03  

按被搬迁房屋本体的建筑面积

计算，住宅类房屋（含宿舍、公

寓、工业配套宿舍）搬迁费补偿

标准为 40 元 /平方米，商业搬迁

费补偿标准为 60 元 /平方米。  

8 临时安置费   79.11  

按被搬迁房屋本体的建筑面积

计算，住宅类、祖屋按 25 元平

方米·月  

9 停产、停业补偿费  423.92 15.26  

按市场租金给予 6 个月的一次

性租赁经营损失补偿，商业类房

屋租金为 60 元 /平方米·月  

10 
擅改经营用途补偿

费  
423.92 53.41  

现经营性用途房屋租赁市场租

金 -原用途房屋租赁市场租金）

×擅改部分建筑面积×36 月  

小计   1,003.56  —— 

三、搬

迁奖

励  

11 提前搬迁奖励  -- 943.93  （一 +二） *5% 

小计 (土地及房屋补偿、其他补偿补

助、搬迁奖励 ) 
——  19,822.50  一 +二 +三  

四、其他费用  -- 1,982.25  （一 +二 +三） *10% 

五、房票奖励金额   693.79  （一 +二 +三） *3.5% 

合计  -- 22,498.54 一 +二 +三 +四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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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房票补偿资金概算 

本项目采用房票试点安置，根据《关于推进补偿安置多元化

实施房票安置的指引（试行）》进行全房票满奖励补偿资金概算。 

一、票面金额 

（一）房票由票面金额和优惠政策构成，票面金额包括基础

金额、奖励金额。 

（二）基础金额包含土地及房屋价值补偿、其他补偿补助、

搬迁奖励三部分，依据实际签订的搬迁补偿协议确定。其中，房

屋价值补偿依据《深圳市土地房屋补偿指引》中货币补偿标准，

根据每户被搬迁人经核定的建筑面积分段核算。土地价值补偿按

照《深圳市土地房屋补偿指引》确定的产权调换面积，按照同功

能产权调换前房屋评估价格确定。 

（三）被搬迁人选择房票安置并于房票核发后 12 个月内使

用房票购房的，可给予一定的奖励。房票奖励金额结合一年期人

民币定期存款利率等因素，按照以下公式确定： 

奖励金额=基础金额×2%+基础金额×1.5%×N/360 

其中，N 为自核发房票之日起至房票持有人使用房票购房之

日累计天数，含房票核发日和房票使用日。 

（四）使用期限。房票使用期限自房票核发之日起计算有效

期 24 个月。房票可多次使用，使用金额按基础金额和奖励金额

比例分摊计算。逾期未使用或逾期房票金额有结余的，房票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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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可向房票核发主体申请兑换为现金。逾期未使用的，按已签订

搬迁补偿协议中约定的放弃房票安置对应货币补偿金额兑换为

现金；使用后房票票面金额结余的，房票到期后依照货币补偿金

额按比例扣除奖励金额后兑换为现金。 

二、全房票安置概算 

坪山区咸水湖片区一期全房票安置概算表 

项

目

名

称  

基础金额（万元）  

奖励金额 =基础金额×

2%+基础金额×1.5%×

N/360（万元）  

票面金额（万元）  

金

额  
19,822.50 693.79 20,51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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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签约期限、奖励期限 

一、签约及搬迁交付房屋期限  

正式启动签约之日起 10 日内（含 10 日）签订协议且完成搬

迁交付房屋的，给予 3.5%的签约奖励。 

正式启动签约之日起 10 日以上完成签约且交付房屋的，不

给予奖励。 

咸水湖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搬迁奖励方案  

奖励金时段  签约及交付房屋日期  奖励比例（ %）  

1 正式启动签约之日起 10 日内（含 10 日） 3.5% 

2 正式启动签约之日起 10 日以上  不予奖励  

3 房票安置奖励  1.5% 

 
 

 

 
 
 

 
 
 

 
 
 

 

 
 



 

 31 
 
 

第八章 附则 

一、房屋用途及栋数认定  

房屋用途认定以信息核查确认结果为准。未经产权登记的住

宅房屋按照建筑基底面积 100 平方米 /栋为单位核定栋数，现状建

筑基底面积小于等于 100 平方米的，按一栋核定；现状建筑基底  

面积大于 100 平方米的，按照现状建筑基底面积与 100 平方米的

整数倍（向下取整）核定。  

二、房屋建筑面积认定  

被搬迁房屋的建筑面积与房屋用途的认定，以房地产权证

书、房地产登记簿记载的面积和用途为准；但房地产权证书记载

与房地产登记簿记载不一致的，以房地产登记簿记载为准。房地

产权证书、房地产登记簿未记载或者记载不明的，可以根据合法

有效的竣工测绘报告认定房屋建筑面积，根据合法有效的规划证

明文件认定房屋用途。根据前款规定仍无法认定被搬迁房屋的建

筑面积的，应当根据“342 号文”及其他相关规定进行测绘。房屋

建筑面积认定以信息核查确认结果为准。  

三、名词解释  

（一）“原村民”：是指在公安机关登记在册（截至 2003 年

10 月 29 日）并参加本村劳动分红的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二）“一户一栋 ”：“一户”，是指原村民划定原农村宅基地

或者非农建设用地标准中的“一户”，是原村民的户籍单位。  

2004 年 3 月 31 日前已结婚的原村民可作为一户；截至 2004

年 3 月 31 日年满 30 周岁且未婚可作为一户。  

（三）“两规”：《深圳经济特区处理历史遗留违法私房若干

规定》和《深圳经济特区处理历史遗留生产经营性违法建筑若干



 

 32 
 
 

规定》。  

（四）房地产市场评估价格：房地产市场评估价格是指由符

合规定的专业估价机构，根据估价目的，遵循估价原则，按照估

价程序，选用适宜的估价方法，在综合分析影响房地产价格因素

的基础上，概算和判定出的房地产在价值时点的客观合理价值。 

（五）重置价：是指由估价机构评估的采用价值时点的建筑

材料和建筑技术，按价值时点的价格水平，重新建造与估价对象

具有同等功能效用的全新状态的建筑物或构筑物、附着物等的正

常价格。  

（六）重置成新价：是指用价值时点的建筑材料和建筑技术，

按价值时点的价格水平，重新建造与估价对象具有同等功能效用

并且在相同成新状态下的建（构）筑物、附着物等的正常价格。 

四、生效和终止  

本方案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本项目搬迁完毕即终止。  

五、方案解释  

深圳市坪山区石井街道办事处负责本方案的解释，本方案中

未尽事宜及特殊个案，按照国家、广东省和深圳市现行相关法规

政策办理。对项目实际工作中因不可抗力影响导致资金概算无法

覆盖实际支出的情况，应视情况修改实施方案，并按照政府投资

项目管理相关审批程序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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